BBS分公司税收资料参考
关于融资租赁分公司是否享受差额纳税税收政策问题反馈
北京市融资租赁协会各位领导：
[bookmark: _GoBack]我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是2010年6月经天津市商务委员会批准在天津空港开发区注册成立的一家以乘用车融资租赁展业的外商投资企业，注册资金5500万美元，2010年7月经天津市商务委员会批准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注册成立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2012年10月1日起北京分公司被北京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主管税务局核定为营改增企业，同时被认定为一般纳税人。
根据财税2013【106】号文和2013【121】号文规定，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要求我北京分公司进行差额抵扣和即征即退备案，我分公司于2014年1月取得了主管税局的差额抵扣和即征即退的备案批复，并从营改增始，遵照税法规定进行差额纳税申报。
2014年7月28日我分公司接到开发区国税局的电话通知，告知我北京分公司：其已接到北京市局内部文件通知，分公司不可享受差额抵扣的税收优惠政策。
我司主营汽车融资租赁业务，但是汽车作为上路行驶的有形动产，需要上牌，而上牌则要求必须在行驶地注册公司且进行增值税申报。现北京市局出台以上政策，将严重影响我北分公司业务的开展，为此特向协会陈情，请求协助我们反馈现实困难，寻求妥善解决途径，以确保分公司业务可以持续开展。拜托！多谢！
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2014年8月5日
